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汇总 

 

为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及财政部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现将相关优惠政策汇总如下： 

 

1. 小型微利企业的认定标准 

 

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 万元，雇员人数不超过 300 人，以及资产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企业。 

 

从业人数，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 

 

雇员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应按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 

 

2.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

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

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

企业所得税。 

 

3.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税收优惠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以 1 个季度为 1 个

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 30 万元以下，含本数，下同）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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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税收优惠政策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按 50%征收资源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

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10 万元（按季度纳税的季度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30

万元）的缴纳义务人，免征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设基金。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 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